
 

 

 

渔 业 委 员 会  

申请“观察员地位”的国际政府组织和 

国际非政府组织需提供的材料 

 

相关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经认可作为观察员出席粮农组织渔业

委员会（渔委）会议。  

上述组织需要达到若干法律和行政标准并经粮农组织相关部门审查合格后才

能获得认可。国家机构不具备成为渔委观察员的资格。  

希望申请观察员地位的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应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至FAO-COFI@fao.org提交以下文件： 

a) 本组织正式名称和联系方式  

b) 本组织历史 

c) 本组织工作职责和运行方式（附上组织章程、规章制度、议事规则等）。 

成立日期 

d) 本组织代表和执行局成员（需为国际执行局成员）及其国籍  

e) 地理范围，包括所有国际办事处所在地  

f) 本组织活动 

g) 与粮农组织尤其是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司有关的活动  

h) 申请理由 

i) 供考虑的其他事项 

粮农组织将在认可程序完成后尽快给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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